
 

 
 

行政院   第 3792 次會議 

民國 111 年 3 月 3日 

    討論事項（二） 

交通部擬具「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草案，經羅政

務委員秉成、龔政務委員明鑫及吳政務委員澤成等會同審查整理竣

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交通部函以，為應臺鐵局現階段亟需儘速調整組織體制，積

極轉型並成立「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期能企業化

經營，提高經營效能及競爭力，並促進鐵路事業健全發展，

提供安全、可靠、舒適及便利之優質大眾鐵路運輸服務。本

部經參考同為交通部所屬之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郵

政股份有限公司及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之相關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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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條例，同時考量「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特性，

爰擬具「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草案，請核

轉立法院審議。 

  二、案經羅政務委員秉成、龔政務委員明鑫及吳政務委員澤成邀

集內政部、財政部、法務部、經濟部、交通部、國發會、工

程會、本院主計總處、本院人事行政總處、臺鐵局等相關機

關代表會同審查整理竣事。 

  三、本草案內容要點如次： 

    (一)臺鐵公司之資產及取得方式。(草案第 9條) 

    (二)臺鐵局既存短期債務之處理方式。(草案第 10 條) 

    (三)臺鐵公司轉調人員既有權益保障。(草案第15條、第16條) 

    (四)本條例施行前之臺鐵局已辦理退休、撫卹人員之適用規定，

退休金、撫卹金、撫慰金(遺屬金)及員工舊制退撫金之處

理方式。(草案第 1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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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臺鐵公司營業所需鐵路基礎設施之建設及重置、車輛購置、

維護等所需費用之處理方式。(草案第 19 條)  

    (六)臺鐵公司因配合政府政策任務所造成之營運虧損，由政府

負責補貼。(草案第 21 條)  

    (七)臺鐵公司為辦理客貨運輸及附屬事業，涉及都市計畫變更

者，得報請交通部協調都市計畫主管機關辦理迅行變更，

另適度減輕臺鐵公司之開發義務負擔。(草案第 22 條) 

四、茲將該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送請立法

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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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草案總說明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以下簡稱臺鐵局）本質上係公營事業機構，但組織

體制尚沿襲行政機關，在組織、人事、營運、財務、預算、費率訂定等均受到各
種行政法規之層層束縛，營運自主空間有限，導致運作日漸僵化，難以遵循市場
機制，發揮企業化經營之機動性及適應性，以因應日益劇烈之競爭，加以既存短
期債務包袱及累積虧損造成財務沉重負擔、經營困難。是以，臺鐵局現階段亟需
儘速調整組織體制，積極轉型並成立「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臺鐵公司），期能企業化經營，提高經營效能及競爭力，並促進鐵路事業健全發
展，提供安全、可靠、舒適及便利之優質大眾鐵路運輸服務。爰參考同為交通部
所屬之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及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
公司成立之相關設置條例，同時考量臺鐵公司經營特性，擬具「國營臺灣鐵路股
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本條例制定目的。（草案第一條及第二條） 
二、臺鐵公司之業務範圍。（草案第三條） 
三、臺鐵公司得視業務需要設分公司或其他分支機構。（草案第四條） 
四、臺鐵公司董事會之組成。（草案第五條） 
五、臺鐵公司董事會及監察人之職權。（草案第六條及第七條） 
六、臺鐵公司應報請交通部核定之事項。（草案第八條） 
七、臺鐵公司之資產及取得方式。（草案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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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臺鐵局既存短期債務之處理方式。（草案第十條） 
九、臺鐵公司總經理之人選應具交通運輸或經營管理實務經驗之專業背景。（草

案第十一條） 
十、臺鐵公司副總經理以下從業人員之進用及管理依據。（草案第十二條） 
十一、臺鐵局及所屬機構現職人員轉調臺鐵公司之原則及慰助金之發給。（草案

第十三條） 
十二、為兼顧依各項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人員及原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

人員條例轉任人員之任用權益，明定其安置轉調之規定。（草案第十四條） 
十三、臺鐵公司轉調人員既有權益保障。(草案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 
十四、本條例施行前之臺鐵局已辦理退休、撫卹人員之適用規定，退休金、撫卹

金、撫慰金（遺屬金）及員工舊制退撫金之處理方式。（草案第十七條） 
十五、臺鐵公司應提撥職工福利金。（草案第十八條） 
十六、臺鐵公司營業所需鐵路基礎設施之建設及重置、車輛購置、維護等所需費

用之處理方式。（草案第十九條） 
十七、臺鐵公司所需土地及房屋之稅捐稅率及免納稅捐之規定。（草案第二十條） 
十八、臺鐵公司因配合政府政策任務所造成之營運虧損，由政府負責補貼。（草

案第二十一條） 
十九、臺鐵公司為辦理客貨運輸及附屬事業，涉及都市計畫變更者，得報請交通

部協調都市計畫主管機關辦理迅行變更，另適度減輕臺鐵公司之開發義務
負擔。（草案第二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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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交通部為經營鐵路，設國營

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臺鐵公司），其設置依本條例之規

定。 

一、本條例制定目的。 

二、本條例未規定之事項，仍應適用

國營事業管理法相關規定，併予

敘明。 

三、參考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

例（以下簡稱港務公司條例)第一

條第一項內容定之。 

第二條 臺鐵公司本企業化經營原

則，以發展健全之國營鐵路事業，

充實國家資本，促進經濟建設，便

利人民生活為目的。 

一、臺鐵公司之經營原則及目的。 

二、臺鐵公司應本企業化經營，促進

鐵路事業健全發展，提供安全、

舒適及便利之優質大眾鐵路運輸

服務。 

三、參考國營國際機場園區股份有限

公司設置條例（以下簡稱機場公

司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及中華郵政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92
次
院
會
會
議

35
13
69
DD
03
A8
E9
41



 

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以下簡

稱郵政公司條例)第二條內容定

之。 

第三條 臺鐵公司業務範圍如下： 

一、經營鐵路客貨運輸。 

二、辦理鐵路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相

關附屬事業。 

三、投資、轉投資或經營鐵路相關之

業務。 

四、其他經交通部核准或委託之業

務。 

一、臺鐵公司之業務範圍。 

二、參考港務公司條例第二條及機場公

司條例第三條內容定之。 

第四條 臺鐵公司得視業務需要於國

內、外設分公司或其他分支機構。 

一、臺鐵公司得於國內及國外設置分

公司或分支機構，其依公司法第

三條第二項規定，所設分公司為

受臺鐵公司管轄之分支機構。另

除分公司外，亦得視業務需要設

立非屬分公司性質之其他分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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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二、參考港務公司條例第三條內容定

之。 

第五條 臺鐵公司設董事會，置董事

十一人至十五人；另置監察人三人

至五人。 

前項董事至少應有五分之一席

次，由工會推派之代表擔任。 

第一項之董事及監察人任一性別

比例不得低於各該總人數三分之一。 

一、第一項明定董事及監察人之人數

及組成。另臺鐵公司董事及監察

人之人數，其中董事應有具鐵

道、運輸、產業管理、法律或財

經等相關專業背景之一定比例之

專家；至其餘董事，由交通部等

相關機關代表擔任。 

二、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三十五條第

二項規定，第二項明訂有關勞工

董事之規定。 

三、依循促進性別平等政策，第三項

明訂董監事任一性別比例分別不

得低於各該董事、監事總人數之

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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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考郵政公司條例第五條及港務

公司條例第四條內容定之。 

第六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臺鐵公司章程及董事會組織章則

之審議。 

二、臺鐵公司組織章則之核定。 

三、資本額調整之審議。 

四、年度營業方針、計畫、預算及決

算之審議。 

五、土地及房屋處分之審議。 

六、投資或轉投資事項之審議。 

七、以財產為擔保或借款之審議。 

八、分公司或分支機構設立、變更或

撤銷之核定。 

九、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任免。 

十、人事規章之審議或核定。 

十一、營業規章之核定。 

一、董事會之職權。 

二、第十四款所定其他依法令規定之

事項，包括公司法等法令規定董

事會應審議或核定之事項。 

三、參考機場公司條例第五條及港務

公司條例第五條內容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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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內部控制制度之核定。 

十三、依規定應報交通部核定事項之

審議。 

十四、其他依法令及臺鐵公司章程規

定事項之審議或核定。 

第七條 監察人執行事項如下：  

一、臺鐵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之調

查。 

二、臺鐵公司帳冊及文件之查核。 

三、其他依法令及臺鐵公司章程規定

之事項。 

一、監察人之執行事項。 

二、參考港務公司條例第六條、機場

公司條例第六條及郵政公司條例

第七條內容定之。 

第八條 下列事項，臺鐵公司應報請

交通部核定： 

一、年度營業計畫。 

二、臺鐵公司章程及董事會組織章

則。 

三、資本額調整。 

一、臺鐵公司應報請交通部核定之事

項。 

二、參考港務公司條例第七條、機場

公司條例第七條及郵政公司條例

第八條內容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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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度預算及決算。 

五、土地及房屋之處分事項。 

六、投資或轉投資事項。 

七、以財產為擔保或借款。 

八、其他依規定應報交通部核定之事

項。 

第九條 臺鐵公司由政府獨資經營。 

臺鐵公司營業所需資產，由政府

以下列方式提供，不受土地法第十四

條第一項、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

第六十條之限制： 

一、經營客貨運輸所需之車輛應作價

投資。 

二、屬公共設施或配合政府政策需要

者，無償提供使用。 

三、其餘以作價投資、贈與、補助、

出租或設定地上權方式辦理。 

一、參考港務公司條例第一條第二項

及機場公司條例第二條第二項，

於第一項明定臺鐵公司為政府獨

資經營之事業。 

二、參考港務公司條例第八條，於第

二項明定政府提供臺鐵公司營業

所需資產之方式，包含作價投

資、贈與、補助、出租或設定地

上權等方式提供使用，其屬公共

設施或配合政府政策需要者，無

償提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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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資產提供使用之方式、條

件、期限、收回、權利義務、租金與

地上權相關費用計收基準、優惠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定之。 

三、臺鐵公司營業所需資產仍有部分

屬古蹟、海岸一定限度內之土地

等，涉及土地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不得私有規定之限制；又臺鐵公

司為營運收益需要，涉及國有財

產法第二十八條及第六十條對於

公用財產不得為任何處分或擅為

收益，以及國有財產之贈與行為

以動產為限之兩項限制，爰於第

二項明定不受土地法第十四條第

一項、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

第六十條之限制。 

四、第三項明定第二項資產提供使用

之方式、條件、期限、收回、權

利義務、租金與地上權相關費用

計收基準、優惠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交通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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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政府應移撥臺灣鐵路管理局

及所屬機構(以下簡稱原機構)經管之

適足資產，由交通部設立基金，處理

原機構既存之短期債務。 

前項所定基金，應由交通部編製

附屬單位預算。 

一、為協助臺鐵公司之財務健全、營

運順利、競爭能力、員工權益及

永續發展，成立時將原機構既有

金融機構舉借短期債務歸零，第

一項明定設立具自償性之基金承

接債務，並移入價值相當之資

產，以清償債務。所稱短期債

務，包含原機構發行商業本票及

向金融機構舉借之債務。 

二、第二項明定設立之基金由交通部

編列附屬單位預算。 

三、鑑於原機構既存之短期債務已由

基金承接，政府承諾每年應支付

原機構因舉債所衍生之債務利

息，爰改由交通部編列預算補助

基金。另基金之收支保管辦法依

預算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辦理，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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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敘明。 

第十一條 臺鐵公司置總經理一人，

其人選應具交通運輸或經營管理實務

經驗之專業背景。 

一、為確保臺鐵公司企業化、專業化

經營，明定總經理之人選，必須

具有交通運輸或經營管理實務經

驗之專業背景。 

二、參考郵政公司條例第九條內容定

之。 

第十二條 臺鐵公司副總經理以下之

從業人員，除第十三條及第十五條規

定外，其進用及管理悉依臺鐵公司人

事規章及契約辦理，不適用公務員有

關法令之規定。 

前項臺鐵公司人事規章有關薪

給、退休、撫卹、資遣等事項，由董

事會通過後報交通部核轉行政院核

定。 

一、第一項明定副總經理以下從業人

員進用及管理之法規依據。 

二、第二項明定臺鐵公司人事規章涉

及薪給、退休、撫卹、資遣等事

項之報核程序。 

三、參考港務公司條例第十一條、機

場公司條例第十條內容定之。 

第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前原機構現職 一、第一項規定隨同業務移撥之現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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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除具交通事業人員或公務人員

任用資格者，得由交通部依其個人意

願協助安置轉調其他機關（構）外，

其餘人員均轉調臺鐵公司，不得因公

司成立而予以裁員。 

臺鐵公司成立之日起六個月內自

願退休、資遣或離職者，最高加發七

個月薪給總額之慰助金（包括適用勞

動基準法及選擇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標

準給付之一個月預告工資）。 

前項慰助金之發給，已達屆齡退

休（職）之生效至遲日在辦理優惠退

離期間內者，其加發之慰助金，依提

前退休（職）之月數發給；其提前月

數之計算， 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

法第十九條第六項所定之至遲退休生

效日往前逆算，每提前一個月退休

人員轉調臺鐵公司之原則，俾交

通部所設國營事業機構間符合一

致性原則。現職人員如有意願轉

調其他機關（構）者，由臺鐵局

造 冊 送 交 通 部 轉 送 相 關 機 關

（構），由相關機關視用人需要

遴用。 

二、第二項至第六項係參照行政院訂

定之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精簡

人員優惠退離辦法及事業機構專

案精簡（裁減）要點處理原則等

規定，明定於公司成立之日起六

個月內自願退離人員加發慰助金

之規定。 

三、第七項規定優惠措施之實施相關

事項由交通部另訂定辦法，報請

行政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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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加發一個月薪給總額之慰助金。

另聘用契約將屆滿人員，依其提前離

職之月數發給之。 

第二項人員於退休、資遣或離職

生效日起六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

者，應由再任機關（構）按比例收繳

原加發之慰助金（不含一個月預告工

資），並繳回臺鐵公司。 

第二項所稱慰助金（不含預告工

資)之計支標準，於具公務員兼具勞

工身分者，指退休、資遣或離職當月

所支本薪、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

合計數；純勞工身分者，指退休、資

遣或離職當月所支本薪（工資)加職

務薪（專業加給)合計數或月支報

酬；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者，指

月支報酬。慰助金均不含其他加給、

四、為保障隨同業務轉調臺鐵公司之

現職人員，其工作權及服務年資

不因公司成立而受影響，於第八

項規定該等人員應予維持之事

項。 

五、參考港務公司條例第十二條內容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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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費用、獎金及加班費。 

曾配合機關（構）、學校業務調

整而精簡、整併、改隸、改制或裁

撤，依據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退休、資

遣或離職，支領加發給與者，不適用

第二項有關加發慰助金之規定。 

第二項至第四項優惠措施之實施

期間、適用對象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

法，由交通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

定。 

第一項轉調臺鐵公司人員，除自

願離職者外，其服務年資、薪資、退

休、資遣、撫卹及勞動條件等，應予

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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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原機構屬各項公務人員考

試及格之現職公務人員，經協助安置

轉調至原分發任用之主管機關及其所

屬機關、學校、原請辦考試機關及其

所屬機關、學校以外之機關、學校服

務時，得不受公務人員考試法、公務

人員任用法及各項公務人員考試規則

有關轉調規定之限制。 

前項人員日後之轉調，於限制轉

調期間內，仍應以原考試及格人員得

分發之機關、學校、原請辦考試機關

或原經協助安置轉調機關、學校之主

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有關職務

為限。 

第一項人員屬依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轉任且尚於限

制轉調期間內者，得不受該條例有關

一、為兼顧依各項公務人員考試及格

及原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

公務人員條例轉任人員之任用權

益，爰於第一項至第三項明定其

安置轉調之規定。 

二、參考港務公司條例第十三條內容

定之。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92
次
院
會
會
議

35
13
69
DD
03
A8
E9
41



 

轉調機關規定之限制。但須於原轉任

機關、原經協助安置轉調機關及所屬

機關合計任職滿三年後，始得調任其

他機關任職。 

第十五條 臺鐵公司成立之日，隨同

業務轉調臺鐵公司，依原適用之交通

事業人員任用條例或公務人員任用法

律繼續 任用，仍具公務人員身分者

（以下簡稱繼續任用人員），其考

試、任用、薪（俸）給、陞遷、保

障、考成（績）、服務、獎懲、訓練

一、為順利臺鐵局改制為公司制國營

事業，於第一項規定現職員工轉

調臺鐵公司，其既有權益適用原

法令之規定。所稱「原適用之交

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或公務人員

任用法律繼續任用」，係指第十

三條第一項原機構除隨同業務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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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保險、退休、資遣、撫卹、福

利、結社、勞動條件及其他權益等事

項，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仍依其各

該相關法令辦理，並適用原機構之組

織法規，於首長以外之職務範圍內，

依規定辦理陞遷及銓敘審定。但不能

依原適用之公務員有關法令辦理之事

項，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另定辦法行

之。 

前項依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繼

續任用人員，適用之公司交通事業人

員資位職務薪給表，由董事會依交通

事業人員資位職務薪給表（臺灣鐵路

管理局專用）各類級資位欄內之相當

職稱及改制後組織調整相關職稱另定

之；其修正時，亦同。 

前項繼續任用高員級以上資位人

撥至交通部及所屬機關（構）或

其他行政機關並經各該機關(構)

接受轉任者外，其餘現職人員均

應於臺鐵公司成立之日轉調臺鐵

公司繼續任用。另有關「考試」

事項，係指交通事業人員升資考

試或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另因

考量公司組織非行政機關，渠等

人員轉調臺鐵公司後，部分事項

如陞遷作業、考成作業等恐不能

依據現行人事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爰授權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

訂定辦法行之。 

二、臺鐵公司成立後，為賦予公司較

大之經營自主權，爰於第二項授

權由臺鐵公司董事會訂定、修正

資位職務薪給表。另對於繼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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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之任用審查及考成審定，由臺鐵公

司依相關規定辦理。 

原機構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

之人員，於臺鐵公司成立之日依各機

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辦理離

職， 並改依第十二條第一項人事規章

之規定辦理。 

原機構現有未具交通事業人員任

用條例所定資位或公務人員任用法所

定之官、職等之委派人員、雇員、營

運人員、基層服務員、技工、工友、

什工、契約人員、汽車司機等現職人

員，仍依原適用之有關法令或契約規

定，繼續任原職至離職或退休為止。 

第一項繼續任用人員及前項無資

位人員在臺鐵公司成立之日起五年

內， 得選擇改依第十二條第一項公司

用之高員級以上資位人員，其任

用審查及考成審定，於第三項規

定由臺鐵公司依相關規定辦理。 

三、基於保障原機構現職聘用人員轉

調臺鐵公司之權益，爰於第四項

規定聘用人員於臺鐵公司成立之

日辦理離職，改依第十二條第一

項人事規章之規定辦理。 

四、基於保障原機構現職之無資位人

員轉調臺鐵公司之權益，爰於第

五項採列舉方式明列未具交通事

業人員任用條例所定資位或公務

人員任用法所定之官、職等現職

人員之工稱，於轉調臺鐵公司

後，繼續任用之既有權益及適用

原有法令規定。 

五、為使臺鐵公司改制前依原適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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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規章之規定，並不得再變更。 

繼續任用人員之退休及撫卹事

項， 除第十七條規定外，仍應依公務

員相關法令規定提撥及給與，臺鐵公

司並應依公務員相關法令規定編列預

算予以撥繳及支應。 

令規定之員工逐步減少，爰於第

六項規定，第一項繼續任用人員

及前項無資位人員，除聘用人員

外，在臺鐵公司成立之日起五年

內，得選擇改依第十二條第一項

臺鐵公司人事規章之規定，並不

得再變更。 

六、參考港務公司條例第十四條及郵

政公司條例第十二條內容定之。 

第十六條 原機構現職人員於臺鐵公

司成立之日隨同業務轉調該公司，其

因休職、停職(含免職未確定)及留職

停薪者，由原機構列冊交由臺鐵公司

繼續執行。留職停薪人員依法令提前

申請復職者，應准其復職。依法復職

或回職復薪人員，不願隨同轉調臺鐵

公司者，得由交通部協助安置轉調其

一、原機構休職、停職及留職停薪人

員隨同移撥臺鐵公司後，其申請

復職、安置轉調其他機關（構）

及辦理退離等相關規定。 

二、參考港務公司條例第十八條內容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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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機關(構)或依規定辦理退休、資遣

或離職。 

第十七條 原機構已辦理退休、撫卹

人員，仍適用臺灣鐵路事業人員退休

規則、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之規

定。 

前項人員退休金、撫卹金、撫慰

金（遺屬金）之發放及退休照護等事

項， 應由臺鐵公司承接；原機構已辦

理退休、撫卹人員及繼續任用人員具

有參加退撫新制施行前任職年資者，

其尚未支付之員工舊制退撫金，由交

通部逐年編列預算支應。 

一、第一項明定已辦理退休或撫卹人

員， 仍適用臺灣鐵路事業人員退

休規則、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

法之規定。 

二、第二項明定退休金、撫卹金、撫

慰金（遺屬金)之發放及退休照護

等事項，應由臺鐵公司承接；原

機構已辦理退休、撫卹人員及繼

續任用人員， 於八十八年一月一

日加入公務人員退撫新制施行前

之退休金、撫卹金， 為確定給付

退休金負債，所需退撫相關經

費，由臺鐵公司每年精算退休金

成本，交通部編列預算支應，不

受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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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給機關之限制。 

三、參考港務公司條例第十九條內容

定之。 

第十八條 臺鐵公司應依職工福利金

條例及其有關規定，提撥職工福利

金。 

一、依職工福利金條例規定應提撥職

工福利金，辦理職工福利事業。 

二、參考港務公司條例第二十條內容

定之。 

第十九條 臺鐵公司營業所需鐵路基

礎設施之建設、重置，及營業與維修

車輛之購置，由交通部編列預算支

應。 

前項具有自償性經費，且可歸屬

臺鐵公司部分，由臺鐵公司負擔之。 

臺鐵公司為維護鐵路基礎設施及

車輛以確保鐵路行車安全，其能延長

資產耐用年限、提升服務能量及效率

之維修所需費用，得由交通部編列預

一、第一項明定有關臺鐵公司營業所

需鐵路基礎設施之建設、重置，

及營業與維修車輛之購置，由交

通部編列預算支應。 

二、第二項明定前項具有自償性經

費，其中可歸屬臺鐵公司部分由

臺鐵公司負擔。 

三、第三項明定臺鐵公司為維護鐵路

基礎設施及車輛以確保鐵路行車

安全，能延長資產耐用年限、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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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支應。 

第一項及前項執行作業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交通部定之。 

第一項及第三項所稱鐵路基礎設

施，指路線、場站、電力、行車保

安、電訊、資訊及檢修等有關鐵路經

營之必要設施。 

升服務能量及效率之維修所需費

用，得由交通部編列預算支應。 

四、第四項明定有關鐵路基礎設施及

車輛之建置、維護費用之執行作

業相關事項辦法，授權由交通部

定之。 

五、參考鐵路修建養護規則及執行現

況，第五項明定第一項及第三項

鐵路基礎設施之定義。 

第二十條 臺鐵公司土地及房屋供鐵

路運輸及宿舍使用者，免納地價稅及

房屋稅；其餘土地、房屋與公司投資

經營之附屬事業之土地及房屋，地價

稅率為千分之十，房屋稅率為百分之

三。 

政府依第九條第二項規定提供臺

鐵公司作鐵路運輸及宿舍使用之公有

一、考量鐵道運輸為國家重要基礎設

施，目前臺鐵局供鐵路運輸使用

及宿舍之房屋並未課徵地價稅及

房屋稅，為使肩負公共運輸社會

責任之臺鐵公司業務經營能穩健

發展，於第一項明定臺鐵公司經

營所需土地及建築物供鐵路運輸

及宿舍使用，免納地價稅及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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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及房屋，準用前項有關免納地價

稅及房屋稅之規定。 

依第九條第二項規定移轉資產予

臺鐵公司及其投資經營之附屬事業

時， 免納一切稅捐。 

稅；其餘土地之地價稅率為千分

之十，建築物之房屋稅率為百分

之三。 

二、第二項規定政府依第九條第二項

規定提供臺鐵公司經營鐵路運輸

使用之公有土地及建築物，免納

地價稅及房屋稅。 

三、鐵道運輸為國家重要基礎設施，

為免政府相關資產移轉臺鐵公司

時尚需課徵相關稅捐，增加臺鐵

公司財務負擔，於第三項明定免

納所有稅捐。 

四、參照土地稅減免規則第七條第一

項、土地稅法、房屋稅條例第十

四條第七款、商港法第八條與國

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第二十一條

第二項及第三項內容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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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臺鐵公司因配合政府政

策任務所造成之營運虧損，由政府負

責補貼之。 

前項補貼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

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一、政府為照顧基本民行之權利，爰

於第一項明定臺鐵公司因配合政

府政策任務所造成之營運虧損，

由政府負責補貼，俾使公司得永

續經營發展。前揭政府政策任務

包含小站及服務性路線、國營鐵

路運價未能依規定合理調整反映

營運成本之虧損。 

二、第二項明定前項補貼辦法之報核

程序。 

第二十二條 臺鐵公司為辦理鐵路客

貨運輸及附屬事業，涉及都市計畫變

更者，得報請交通部協調都市計畫主

管機關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規定

辦理迅行變更；涉及非都市土地使用

變更者，依區域計畫法或國土計畫法

相關規定辦理。 

一、為臺鐵公司辦理鐵路客貨運輸及

附屬事業，涉及都市計畫變更

者，為利其得依都市計畫法第二

十七條規定辦理迅行變更，以加

速土地、不動產開發作業，爰於

第一項明定臺鐵公司得報請交通

部協調都市計畫主管機關與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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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都市計畫變更，應劃設合理

之土地使用分區類別、訂定合適之土

地開發強度及容許使用項目；另適度

減輕臺鐵公司之開發義務負擔。 

計畫主管機關協助辦理變更相關

事宜。 

二、考量都市計畫變更作業所涉開發

強度、開發義務負擔(例如回饋捐

地比例)等問題，影響臺鐵公司土

地、不動產開發時程及財務效

益，爰於第二項明定臺鐵公司所

有土地、不動產辦理都市計畫變

更作業之指導原則，以為務實執

行依據。後續交通部得視實際需

求，協請內政部依都市計畫法第

二十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國

營鐵路機構經管土地檢討變更之

審議規範或處理原則。 

第二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

政院定之。 

本條例所定部分事項，須有相當時日

以資因應準備，爰明定本條例之施行

日期由行政院另定之。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92
次
院
會
會
議

35
13
69
DD
03
A8
E9
41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92
次
院
會
會
議

35
13
69
DD
03
A8
E9
41


